
- 1 - 

As at 18.12.2003  

2004 年 1 月 4 - 7 日 

香港法律界代表團訪問吉林省 
日程 (草案) 

 
1 月 4 日(星期日)  

上午 乘搭航班經北京前往長春市 (航班待定) 

香港法律界代表團名單見附件一(待定) 

下午 抵達長春市機場 

下榻長春市香格里拉酒店 

17:30 吉林省政府宴請 

[地點︰長春南湖賓館宴會廳] 

19:45 觀賞文藝表演 

[地點︰長春南湖賓館劇場] 

1 月 5 日(星期一)(長春市) 
 
09:30 出席吉林．香港節展覽會暨開幕儀式 

[地點：吉林省遠東藝術館音樂廳] 
 

10:30 出席吉林．香港節吉林省省情介紹會 
[地點：吉林省遠東藝術館國際會議廳] 
 
(吉林省出席官員︰待定) 
 

中午 吉林省司法廳及律師協會宴請香港法律界代表團 
[地點：待定] 

13:00 出席吉港法律界交流合作研討會  

(研討會日程見附件二)  

[地點：長春市香格里拉酒店二樓宴會廳 3] 

16:30 研討會結束 

18:30 出席吉林．香港節香港晚宴 

[地點︰長春市香格里拉酒店二樓大宴會廳] 

20:45 參加長春冰雪節活動 

觀賞冰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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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6 日(星期二)(吉林市/長春市) 

 
07:30 從陸路前往吉林市 (需時約 1½小時) 

約 09:00 考察吉林市工業及欣賞吉林市市容 

約 11:00 吉林市政府宴請 

[地點︰待定] 

12:30 從陸路返回長春市 

約 14:00 出席長春市淨月潭冰雪節*  

18:00 長春市政府宴請 

[地點︰待定] 

1 月 7 日(星期三) 

 
上午 香港法律界代表團經北京回港 

 
* 長 春 市 淨 月 潭 冰 雪 節 活 動 可 能 牽 涉 自 付 費 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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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 件 二  
吉 林 ˙ 香 港 節  

吉 港 法 律 界 交 流 合 作 研 討 會  
2004 年 1 月 5 日  （ 星 期 二 ）， 長 春  

日程(草案) 

 
主 辦 機 構 ：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
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 
 
承 辦 機 構 ：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律 政 司  
 吉 方 待 定  
    
協 辦 機 構 ：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駐 北 京 辦 事 處  
 香 港 律 師 會  
 吉 方 待 定  

 
1. 時 間 及 地 點  
 

時 間 ：  2004 年 1 月 5 日  (13:00 – 14:30) 
地 點 ：  長 春 香 格 里 拉 酒 店 宴 會 廳 3 

 
2. 參 與 人 士  
 

港 方 ：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律 政 司 和 香 港 律 師 會 代 表 共

約 [20]人 。  
 
吉 方 ：  吉 林 省 司 法 部 門 、 律 師 協 會 、 省 內 律 師 事 務 所 以

及 省 內 主 要 企 業 法 律 事 務 負 責 人 及 吉 林 省 企 業 代

表 共 約 [80]人 。  
 

1. 程 式 /日 程  
 

(一 ) 吉 港 法 律 界 交 流 合 作 研 討 會  
 
13:00 登 記 入 場  
  
13:30  港 方 主 持 人 (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律 政 司 高 級 政 府 律 師

蔡 敏 斯 )及 吉 方 主 持 人 介 紹 研 討 會 主 要 內 容 和 與 會

者  
  
13:35  致 歡 迎 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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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律 政 司 副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黃 繼 兒

  [吉 林 省 領 導 ] (待 定 ) 
  
13:45  合 作 交 流 協 議 簽 署 儀 式  

 香 港 律 師 會 與 吉 林 省 律 師 協 會 簽 署  
 香 港 仲 裁 司 學 會 與 吉 林 省 仲 裁 員 協 會 簽 署  

  
13:55 贈 送 紀 念 品 儀 式  
  
14:00  香 港 法 律 服 務 的 發 展 以 及 兩 地 法 律 業 未 來 合 作 的

展 望   

 

 吉 林 省 律 師 協 會 代 表 發 言 （ 10 分 鐘 ）  
主 題 ： (暫 定 )2007 年 冬 季 運 動 會 及 國 企 改 造  

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律 政 司 副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黃 繼 兒

發 言  
主 題 ： 香 港 法 律 專 業 的 優 勢  

 
 香 港 律 師 會 代 表 發 言 （ 10 分 鐘 ）  

主 題 ： (暫 定 )法 律 服 務 的 風 險 管 理  
  
14:30 茶 歇  
  

15:00  吉 港 業 界 代 表 各 就 一 系 列 法 律 事 務 專 題 作 簡 短 發

言 ， 並 進 行 研 討 ， 專 題 可 考 慮 ：  

 落 實 內 地 與 香 港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安 排  

 兩 地 法 律 業 未 來 合 作 的 展 望  

 兩 地 的 仲 裁 服 務  

 法 律 對 知 識 產 權 (工 業 、 外 觀 設 計 )的 保 護  

 物 業 管 理 涉 及 的 法 律 問 題  

 中 醫 業 進 軍 國 際 市 場  

 內 地 企 業 如 何 在 香 港 上 市  
  

16:30  活 動 結 束  
 

 

 
 



吉 林 ˙ 香 港 節  

(2004 年 1 月 4 至 11 日 ) 

 

時 間  活 動  地 點  

1 月 4 日  (星 期 日 ) 

傍 晚  吉 林 省 政 府 晚 宴  

(17:30-19:30) 

長 春 南 湖 賓 館 主 樓 宴 會 廳  

晚 上  吉 林 省 專 場 文 藝 演 出  

(19:45-21:00) 

長 春 南 湖 賓 館 劇 場  

1 月 5 日  (星 期 一 ) 

展 覽 會 暨 開 幕 式  

(9:30-10:30) 

長 春 遠 東 藝 術 館 音 樂 廳  上 午  

吉 林 省 省 情 介 紹 會  

(10:30-11:30) 
長 春 遠 東 藝 術 館 國 際會議廳  

香 港 上 市 （ 吉 林 ） 研 討 會  

(13:00-16:20) 
長 春 香 格 里 拉 大 飯 店 二 樓 宴 會 廳 1

及 2  

香 港 上 市 中 介 機 構 免 費 諮 詢

服 務  (13:00-16:20) 
長 春 香 格 里 拉 大 飯 店 二 樓 宴會 廳 前

大堂  

吉 港 法 律 界 交 流 合 作 研 討 會  

(13:30-16:30) 

長 春 香 格 里 拉 大 飯 店 二 樓 宴 會 廳 3 

下 午  

 

工 貿 團 考 察 長 春 市 開 發 區  

(13:30-17:00)  

長 春 市 開 發 區  

香 港 晚 宴  (18:30-20:30) 長 春 香 格 里 拉 大 飯 店 二 樓 大 宴 會 廳  晚 上  

參 加 長 春 冰 雪 旅 遊 節 活 動  

(20:45-22:00) 

長 春 市  

1 月 6 日  (星 期 二 ) 

香 港 上 市 （ 吉 林 ） 圓 桌 會 議  

(9:00-12:00) 
長 春 香 格 里 拉 大 飯 店二樓宴會廳 3  上 午  

吉 林 市 考 察 活 動 (連 吉 林 市

政 府 午 宴 ) 

(7:30-12:00) 

吉 林 市  

下 午  長 春 凈 月 潭 冰 雪 旅 遊 節 活 動  

(14:00-16:00) 

長 春 市 凈 月 潭 旅 遊 區  

晚 上  長春市政 府宴請  

(18:00-20:00) 

長 春  

1 月 7 日  (星 期 三 ) 

上 午  返 港  - 

1 月 5 日 -11 日  (星 期 一 至 日 ) 

全 日  香 港 展 覽 會  長 春 遠 東 藝 術 館 一 及 二 層  

 

* 長 春 冰 雪 旅 遊 節 活 動 可 能 牽 涉 自 付 費 用 。  


